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日間部開學注意事項 

一、108學年度第 1學期開學日期：108年 9月 9日(星期一)。 

二、108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規定事項： 

1.註冊日期：108年 8月 15日。(舊生不需到校辦理) 

2.學生請於 108年 8月 1日至 108年 8月 15日至規定金融機構繳費。 

3.註冊日期前未能完成註冊者，請事前至註冊組提出「延期註冊」申請，核可者於 108年 9月 7日前完成補辦註冊，補註冊時請攜帶繳費單學生

註冊聯，未按規定補辦註冊、逾期未註冊者，依本校學則規定以退學論。 

4.108年 9月 9日起依各排定日期(另行通知)，由各班班代(班長)收齊學生證後，送到教務處註冊組查核蓋「註冊章」。 

三、延修學生註冊及選退課：  

1.延修生選課：已完成選課學生於 108 年 8月 15日(星期四)至課務組領「選課核對單」確認。 

未完成選課學生於 108年 8月 15日(星期四)先依課程屬性至相關單位辦理選課，再至課務組領取選課核對單確認選課。 

2.請延修生於 108年 8月 15日於學校首頁/校務資訊系統列印繳費單及繳費。 

3.收費標準：延修生修補學分數未達 10學分者，按上課時數收取學分(時)費，10學分(含)以上者繳交全額學雜費，五專按高低年級修補學分數

較多者，繳交該年級全部學雜費，若補修之學分數高低年級比率均同者，仍應照前三年標準收費。 

新臺幣：元 

學制 

碩士班 二技、四技 五專前三年 五專後二年、二專 

工程學院 
商管學院 

民生學院 
工程學院 

商管學院 

民生學院 
工科 商科 工科 商科 

學分學雜費 1,380 1,319 1,380 1,319 1,248 1,208 1,248 1,208 

四、學雜費繳費注意事項 

1.補發學雜費繳費單將自 108 年 7月 31日起於校務資訊系統開放列印。 

2.學雜費繳費單預計於 108 年 7月 25日起委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寄發至同學的通訊地址。 

3.繳費通路有五種：(交易明細表為轉帳憑證，請妥善保管備查) 

(1)中國信託分行、(2)郵局、(3)信用卡、(4)自動櫃員機(ATM)、(5)超商，以上(4)(5)須自付手續費。 

4.收費標準：                                                                                  新台幣：元 

學制 

碩士班 四技 五專前三年 五專後二年、二專 

工程學院 
商管學院 

民生學院 
工程學院 

商管學院 

民生學院 
工程學院 

商管學院 

民生學院 
工程學院 

商管學院 

民生學院 

學費 37,913 36,240 37,913 36,240 20,410 20,145 27,927 26,418 

雜費 12,930 7,970 12,930 7,970 9,280 5,860 10,420 6,740 

合計 50,843 44,210 50,843 44,210 29,690 26,005 38,347 33,158 

5.全班級如全學期均在外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收取學費全部、雜費五分之四為限。 

6.申請通過轉系(科)同學，請依新班級繳費單繳費。 

7.因學業成績或操行成績遭退學及休學學生，請勿繳費。 

8.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收費對象包含全校同學，每學期收費 850元(如未繳交將無法使用資訊系統及校內網路)，畢業年級免收。 

五、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注意事項 

1.詳閱學校首頁/學雜費專區，連結網址：http://www.tpcu.edu.tw/files/13-1000-2366.php。 

2.依 106年 4月 1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60047866B號令辦理 

學生休、退學時間 學費、雜費退費比例 

 8月 15日(包括當日)前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8月 16日－ 9月 08日 學費退還 2/3，雜費全部退還 

 9月 09日－10月 20日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二 

10月 21日－12月 01日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一 

12月 02日以後 所繳學費、雜費，不予退還 

3.註冊日：108年 8月 15日，開學日：108年 9月 9日，學期 1/3為 108 年 10月 20日，學期 2/3為 108年 12月 1日。 

4.行事曆：請上本校網站『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行事曆』下載。 

六、依照本校大學部學則第三十一條『各項成績經任課教師評定送交註冊組（進修部）後，即不得更改。成績單寄發後，對教師所評成績有疑義者，

需於 2週內提出申請。如因核算、登錄錯誤或遺漏而衍生之錯誤，經任課教師提出申請，提教務會議決議後予以更正。』、專科部學則第三十八

條規定：「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但如發現百分比成績合計錯誤或期中考及期末考試卷評分錯誤者，經任課教師書面申

請，提請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報請校長核准不在此限。」學生收到成績單後，若有疑問須於 108 年 7月 18日前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七、凡合乎申請就學貸款資格者，請於 108 年 8月 1日起至 108年 9月 17日止，至富邦銀行(各地分行)辦理對保手續並於 108年 9月 17日前之上班

時間繳回對保資料。若有疑問者請瀏覽學務處網頁或洽分機 5805張小姐。逾期恕無法辦理，若逾時導致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八、凡合乎申請學雜費減免資格者，請於 108年 9月 17日前之上班時間完成減免手續。務必完成繳費及自行妥善保管繳費收據，不須繳回學務處生

輔組。請瀏覽學務處網頁或洽分機 5805張小姐。逾期恕無法辦理，若逾時導致權益受損，請自行負責。 

九、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107年度家庭年收入低於 70萬元以下，並未辦理教育部學雜費減免者)，請於 8月 1日至 10月 8日至『校務資訊系統弱

勢助學專區』線上申請後列印辦理。詳細辦法請至學務處首頁查詢。(有疑問請洽生輔組分機 2106)。 

十、已辦理五專免學費同學，請依規定時程繳交費用，並自行留存收執聯，以便備查。若未辦理請於 108年 8月 15日前，備齊免學費補助申請表暨

切結書辦理。加辦雜費請備齊相關證明文件，連同申請表、切結書(至校務系統列印)及繳費單，至生輔組辦理，逾期歉難辦理。(有任何疑問請

洽生輔組分機 2106)。 

十一、同學請依學年度繳交學生活動費，每學年 600元，於開學期間由各班導師或班級幹部代收後至課服組或學生會會辦(行政大樓 2樓)繳交。 

(有任何疑問請洽課服組分機 2201) 

十二、書籍：各班書單，請參考本校網站公告，同學可依授課之用書自行至校外訂購。(有任何疑問請洽課務組分機 1200) 

十三、暑假上班日期：6/24~7/12週一~週五，7/15~8/27週一~週四(7/24~7/26、8/28~8/30為全校休假日)，9/2~9/6週一~週五。 

暑假上班時間：9:00~16:00，9/5恢復正常上下班。 

十四、本公告及相關資訊請詳閱本校網站(最新消息 http://www.tpcu.edu.tw與教務處首頁 http://www.aao.tpcu.edu.tw)，並另行寄至學生個人學

校信箱。 


